
 

 

 

 

 

 

 

 

 
 
 
 
 

中國稅務行政管理指引（9）- 稅務行政管理與法條集錦 

 

一、 納稅申報時間限制及具體要求 

 

1、 企業在辦理工商登記後三十日內，應當向當地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外商投資企業在

中國境外設立或者撤銷分支機搆時，應當在設立或者撤銷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稅務

機關辦理稅務登記、變更登記或者注銷登記。 

 

2、 企業在納稅年度內無論盈利或者虧損，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

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稅法)第十六條規定的期限，向當地稅務機關報送所得稅申報

表和會計決算報表。在報送會計決算報表時，除國家另有規定外，應當附送中國註冊會

計師的查帳報告。 

 企業遇特殊原因，不能按照稅法規定期限報送所得稅申報表和會計決算報表的，應當在

報送期限內提出申請，經當地稅務機關批准，可以適當延長。 

 

3、 分支機搆或者營業機構在向總機構或者向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的營業機構報送會計決算

報表時，應當同時報送當地稅務機關。 

 

4、 企業遇遷移、改組、合併、分立、終止以及變更資本額、經營範圍等主要登記事項時，

應當在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後三十日內或者注銷登記前，持有關證件向當地稅務機關辦理

變更登記或者注銷登記。 

 

5、 企業在年度中間合併、分立、終止時，應當在停止生產、經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當地

稅務機關辦理當期所得稅匯算清繳，多退少補。 

 

6、 外商投資企業進行清算時，應當在辦理工商注銷登記之前，向當地稅務機關辦理所得稅

申報。 

 

7、 企業繳納稅款期限和報送報表期限的最後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

日的次日為期限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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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併納稅申報及稅款繳納 

 

1、 外國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營業機構的，可以由其選定其中的一個營業

機構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但該營業機構應當具備以下條件： 

（1） 對其他各營業機構的經營業務負有監督管理責任； 

（2） 設有完整的帳簿、憑證，能夠正確反映各營業機構的收入、成本、費用和盈虧情

況。 

 

2、 外國企業依照稅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的，應當由其選定的營業機

構提出申請，經當地稅務機關審核後，依照下列規定報批： 

（1） 合併申報納稅所涉及的各營業機構設在同一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由省、自治

區、直轄市稅務機關批准； 

（2） 合併申報納稅所涉及的各營業機構設在兩個或者以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由

國家稅務局批准。 

外國企業經批准合併申報納稅後，遇有營業機構增設、合併、遷移、停業、關閉等情況

時，應當在事前由負責合併申報納稅的營業機構向當地稅務機關報告。需要變更合併申

報納稅營業機構的，依照前款規定辦理。 

 

3、 外國企業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所涉及的營業機構適用不同稅率納稅的，應當合理地分

別計算各營業機構的應納稅所得額，按照不同的稅率繳納所得稅。 

前款所說的各營業機構，有盈有虧，盈虧相抵後仍有利潤的，應當按有盈利的營業機構

所適用的稅率納稅。發生虧損的營業機構，應當以該營業機構以後年度的盈利彌補其虧

損，彌補虧損後仍有利潤的，再按該營業機構所適用的稅率納稅；其彌補額應當按為該

虧損營業機構抵虧的營業機構所適用的稅率納稅。 

 

4、 當負責合併申報繳納所得稅的營業機構不能合理地分別計算各營業機構的應納稅所得額

時，當地稅務機關可以對其應納稅的所得總額，按照營業收入比例、成本和費用比例、

資產比例、職工人數或者工資數額的比例，在各營業機構之間合理分配。 

 

5、 稅法第一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說的生產、經營所得，是指從事製造業、採掘業、交通運

輸業、建築安裝業、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水利業、商業、金融業、服務業、勘

探開發作業，以及其他行業的生產、經營所得。 

稅法第一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說的其他所得，是指利潤（股息）、利息、租金、轉讓財

產收益、提供或者轉讓專利權、專有技術、商標權、著作權收益以及營業外收益等所得。 

 

6、 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搆的，在匯總申報繳納所得稅時，比照本細則第九

十一條和第九十二條的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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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業根據稅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分季預繳所得稅時，應當按季度的實際利潤額預繳；按季

度實際利潤額預繳有困難的，可以按上一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四分之一或者經當地稅務

機關認可的其他方法分季預繳所得稅。 

 

三、 外幣收入稅款繳納的相關規定 

 

1、 稅法第二十一條所說的國家外匯管理機關公佈的外匯牌價，是指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

外匯買入價。 

 

2、 企業所得為外國貨幣的，在依照稅法第十五條規定分季預繳所得稅時，應當按照季度最

後一日的外匯牌價折合成人民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年度終了後匯算清繳時，對已按季

度預繳稅款的外國貨幣所得，不再重新折合計算，只就全年未納稅的外國貨幣所得部分，

按照年度最後一日的外匯牌價，折合成人民幣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3、 企業所得為外國貨幣並已按照外匯牌價折合成人民幣繳納稅款的，發生多繳稅款需要辦

理退稅時，可以將應退的人民幣稅款，按照原繳納稅款時的外匯牌價折合成外國貨幣，

再將該外國貨幣數額按照填開退稅憑證當日的外匯牌價折合成人民幣退還稅款；發生少

繳稅款需要辦理補稅時，應當按照填開補稅憑證當日的外匯牌價折合成人民幣補繳稅款。 

 

4、 企業已收到的資本金，並已按規定的記帳匯率記入有關資本賬戶的，不得因匯率並軌或

波動調整資本賬戶賬面餘額。 

企業有關外幣賬戶（包括外幣現金，外幣銀行存款，以外幣結算的債權和債務）的年初

餘額，按照中國人民銀行 1994 年 1 月 1 日公佈的市場匯價進行調整，折合為記帳本位

幣餘額。所折合的記帳本位幣餘額與原記帳本位幣賬面餘額之間的差額，應單獨反映，

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按以下方法處理： 

（1） 如為淨損失，可按自 1994 年度起的五年期內平均攤銷，剩餘經營期限不足 5 年

的，在剩餘經營期限內平均攤銷。淨損失數額較小，對企業當期應納稅所得額計

算影響不大，需在 1994 年度當年一次攤銷的，或者數額巨大，確需在 5 年以上

期間攤銷的，由企業提出申請，報主管稅務機關核定。 

（2） 如為淨收益，可按照五年的期限平均轉銷，或者逐年彌補年度虧損，餘額留待併

入企業的清算收益。 

 

四、 會計憑證、帳簿以及稅務文件的保管編制 

 

1、 除國家另有規定外，企業應當在中國境內設置能夠正確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會計憑證、

帳簿。企業的會計憑證、帳簿和報表，應當使用中國文字填寫，也可以使用中、外兩種

文字填寫。採用電子計算機記帳的企業，其由電子計算機儲存和輸出的會計記錄，視同

會計帳簿；凡未打印成書面記錄的磁帶、磁盤應當完整保留。企業的會計憑證、帳簿和

報表，至少保存十五年。 



中國稅務行政管理指引（9）- 稅務行政管理與法條集錦 

 

版權所有 © 2002-2021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4 

 

 

2、 企業的發票和收款憑證，須經當地稅務機關批准，方可印製、使用。企業的發票和收款

憑證的印製和使用管理辦法，由國家稅務局制定。 

 

3、 企業所得稅申報表和納稅憑證，由國家稅務局統一印製。 

 

五、 法律責任 

 

1、 納稅義務人或者扣繳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接受稅務機關檢查的，或者未按照稅務機關規定

的期限繳納滯納金的，當地稅務機關可以根據情節輕重，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2、 企業違反稅法第八十七條、第九十條第二款、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

第九十九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稅務機關可以根據情節輕重，處以五千

元以下的罰款。 

 

3、 稅法第二十五條所說的偷稅，是指納稅義務人有意違反稅法規定，塗改、偽造、銷毀票

據、記帳憑證或者帳簿，虛列、多報成本、費用，隱瞞、少報應納稅所得額或者收入額，

逃避納稅或者騙回已納稅款等違法行為。 

 

4、 稅務機關根據稅法和稅法細則規定對納稅義務人或者扣繳義務人處罰時，應當製作處罰

決定書。 

 

5、 任何單位和個人對違反稅法的行為和當事人都有權舉報。稅務機關應當為舉報者保密，

並按照規定給予獎勵。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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